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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广西来宾市河南工业园区工业大道与东风路交叉口东北角，规

划总用地面积为79776.74m2，折合119.665亩，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本图为

全厂总平面布置图。

2、设计依据:

2.1 甲方提供的用地红线图、地形测量图、规划设计条件等资料；

2.2 设计合同及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要求、说明以及有关技术资料；

2.3 现行的国家有关建筑设计规范，规程和规定: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年版

《来宾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22-87)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1年修订版）

3、设计范围：

   本图为全厂总平面布置图，设计范围：消防控制室及门卫室、门卫室、（

消防水池及泵房、初期雨水收集池、应急池）、综合技术楼、机加工车间、

模塑车间一、模塑车间二、制浆车间、燃料堆棚、化学品库、污水处理站、

大门、围墙、厂内新建道路等平面布置、竖向设计等。

4、坐标及高程系统

本图中坐标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3度带)，高程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图中平面、坐标及其高程、尺寸均以米为单位。

5、尺寸及定位：

5.1、本图中的建筑轮廓为其建筑外墙，构筑物轮廓为其外壁；除特别说明外

，建筑物的尺寸均按其外墙、构筑物轮廓按其外壁确定。

5.2、本图中所标注的建筑物定位坐标为其建筑外墙交点坐标，构筑物的定位

坐标为其外壁交点坐标，挡土墙定位坐标为其上口外端点（详见本图挡土墙

定位示意图）。

5.3、本图中所标注的道路定位坐标为道路中心线；道路及建、构筑物施工放

线时应配合相关土建专业图纸施工。

6、建筑退让：南面建筑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9米；东、北面建筑退让道路红

线不少于6米，西面退让用地红线6米。

7、建筑高度：建筑高度控制要求≤24米。

8、机动车停车场建设充电桩设备的车位数为16个，占机动车车位总数比例大

于10%,100%预留充电桩停车位。

9、消防设计：厂区设置两个出入口，均为消防出入口；厂内消防道路呈环状

布置，消防道路宽度不小于4米，净空高度不小于4米，转弯半径不小于9米；

厂区内道路均为重载地面设计，消防车道的路面、救援操作场地、消防车道

和救援操作场地下面的管道和暗沟等，都能承受重型消防车40吨的压力。

10、围墙：围墙放线依据规划部门提供的用地红线及要求进行放线，原则上

围墙基础不允许超出用地红线，围墙为全通透性围墙，场地临近加油站一侧

的围墙设计与加油站已有围墙共用。

11、大门及门卫室：大门为电动伸缩门，大门及门卫室详见建筑专业图纸。

12、挡土墙：挡土墙做法详见结构专业图纸，挡土墙定位详见本图挡土墙定

位示意图。

13、护坡：选用铺草皮护坡，坡度为1:1.25，做法详见图集07MR403《城市道

路—护坡》第10页。

14、排水明沟：排水明沟中心距离道路边线0.9米，排水明沟做法采用素混凝

土水沟，详见标准图集《02J331》第10页，地面均布荷载作用下素混凝土地

沟选用表，根据总平面图中相应的沟宽及沟深选择，水沟的最小深度为 0.3m

，最小宽度为0.4m，排水坡度为0.3%，场地平缓时局部沟深随坡度变化变深

，排水沟分缝、混凝土强度等要求详见标准图集《02J331》中的地沟说明部

分。

15、 非硬化地面，均按植草皮地面绿化处理，草皮植被选用马尼拉草，自然

高度1~2cm；

16、本设计图须经当地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按图放线施工，施工中应严格执

行施工验收规范条文的有关要求，确保工程质量。

17、本说明中未尽事宜，尚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施工组织设计的相关规范执行；

本次总平调整内容：

一、调整理由：

   本规划总平方案是在2023年3月16日已批总平图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本

次调整由于业主生产工艺流程需求，以及与对面厂区出入口冲突问题，厂

区进出口需调整，消防控制室及门卫室需对调位置，厂区地磅位置调整以

及消防水池及泵房位置微调，本次调整与上版已批通过的总平面图不一致

，为了满足规范设计要求，本次调整论证报告是基于相关法律法规与上位

规划规划的研究成果，对本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图调整进行研究论证，在调

整内容及必要性上提供技术参考，同时论证拟调整方案带来的影响，就项

目可行性提供具体的安排计划和技术支撑。

二、主要调整内容:

1、门卫位置往西移动34米。

2、“消防控制室及1#门卫”与“2#门卫”进行位置对调，建筑单体名称由

“消防控制室及1#门卫”调整为“消防控制室及门卫”；“2#门卫”调整

为“门卫”。

3、消防水池及泵房、初期雨水收集池、应急池往北移动0.5米；往东移动

3.0米；

4、“消防泵房”、“消防水池”、“初期雨水收集池”、“应急池”由 4

个子项名称调整为一项名称“消防水池及泵房、初期雨水收集池、应急池

”。

5、由“消防泵房”占地面积51.24㎡，“消防水池”占地面积143㎡，“应

急池”占地面积为187㎡，“初期雨水收集池”占地面积304㎡，调整为“

消防水池及泵房、初期雨水收集池、应急池”占地面积685.82㎡，总建筑

面积为210.80㎡，计容建筑面积为52.08㎡；不计容建筑面积为158.72㎡。

6、污水处理站占地面积由421.50㎡调整为405.56㎡。

7、机加工车间建筑高度由10.72米调整为11.45米。

8、燃料出入口的地磅位置由模塑二车间的东侧调整至燃料堆场的西侧，紧

贴燃料堆场布置。

9、由于现场地形标高及土方平衡等问题考虑，本项目的厂区设计标高整体

调整降低0.75-0.8米，场地竖向设计标高发生调整。

10、总建筑面积由64136.56㎡调整为64296.12㎡（其中地上建筑总面积由

64136.56㎡调整为64137.4㎡；）。

11、计容建筑面积由99187.99㎡调整为99188.83㎡。

12、建、构筑占地面积由41091.23㎡调整为41075.87㎡。

13、建筑系数由51.51%调整为51.49%；建筑密度由46.99%调整为47.78%。

14、绿地面积由6326.86㎡调整为5803.51㎡；绿地率由7.93%调整为7.27%

。

15、机动车停车位由148个调整为146个（其中货车由70个调整为82个；小

车由78个调整为64个）。

16、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比重由7.98%调整为7.96%。

17、其他与原审批图纸保持一致。


